
 

 

法規名稱：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公發布日：民國 84 年 10 月 18 日 

修正日期：民國 107年 04 月 11 日 

發文字號：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號 令 

第 1 條 

本標準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30 條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或處理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放射性廢棄物貯存或處理設施興建、擴建工程、擴增貯存設施容量或處

理量，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六）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

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設置貯存設施容量一千立方公尺以上、液體廢棄物處理設施每日處

理量一百公秉或每月處理量二千公秉以上、壓縮設備每日處理量二

十公噸以上。 

二、放射性廢棄物焚化爐興建或擴增處理量。 

三、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四、用過核燃料中期貯存設施。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核能主管機關核准之研究用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 

存設施或計畫，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一項開發行為於增加貯存設施容量或處理量後，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規定者，非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其貯存設施容量或處理量不得逾 

原許可量。 


